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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對偶的分類 
 
談到對偶的分類時，我們應該持有一個一致的分類標準，才不至於產生混

淆，就好比「人」的分類，從性別來分，有男人、女人；從年齡來分，有小孩

、年輕人、老年人；從膚色區分，有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等等，不同的分

類標準有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結果全部羅列在一起，說人有男、女、老、

幼、亞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則沒有特別的意義。而對偶的分類標準應

該從對偶本身修辭的角度來觀察，才具有意義。若從非對偶本身修辭的角度，

如對偶字數的長短、對偶出現位置及多寡，或同時以不同的角度來分類對偶，

都將失之過泛，雖呈現數量眾多的對偶名目，但卻沒有太大的具體意義。不過

，由於歷來對於對偶的分類，從劉勰開始的「四對」就不是以同一個標準來分

類對偶的，所以，劉勰之後這種情形越來越嚴重，也就不足為奇。 

 
自從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中提出「四對」說之後，歷代的文學理論

、文章論以及詩論中，常常可以見到涉及對偶的言論，其中不乏有類似「四對

」的對偶分類者，如「六對」、「八對」到「二十九種對」，之後甚至出現更

多種類、名目的區分者。其中，《文鏡祕府論》一書所提到的「二十九種對」

是最足以反映唐人對偶分類觀念者，而後世對於對偶的分類，基本上，不脫此

「二十九種對」的範疇。 

《文鏡祕府論1》一書是由日僧空海和尚所撰。空海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
往來的遣唐使之一，他把在大唐所蒐集的，有關「三教之中經律論疏傳記，乃

至詩賦碑銘卜醫，五明所攝之教，可以發蒙濟物者2」等書籍，帶回日本，並編
寫了《文鏡祕府論》六卷。據學者王利器於此書校注前言所引日籍《半江暇筆

》云：「唐人詩論，久無專書，其數見於載籍，亦僅僅如晨星；獨我大同中，

釋空海遊學於唐，獲崔融《新唐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髓腦》、皎

然《詩議》等書而歸，後著作《文鏡祕府論》六卷，唐人卮言，盡在其中3。」
，而空海也在此書序中說道：「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同異，卷軸雖多，要樞則

少，名異義同，繁穢尤甚。余癖難療，即事刀筆，削其重複，存其單號，總有

一十五種類：⋯⋯，名曰《文鏡祕府論》4。」從「削其重複，存其單號」看來
，足見此書是刪削、整理各家格式而成的，所以學者張伯偉即說，此書是「集

初、盛唐詩格之大成的著作5」。此書保存了這些唐人著作一定程度的原始面貌
，對於研究初、盛唐詩格者而言，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及重要性。 

                                                 
1 （日）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祕府論校注》（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1.12）。 
2 《文鏡祕府論校注》前言，頁 12。 
3 《文鏡祕府論校注》前言，頁 14。 
4 《文鏡祕府論校注》天卷，頁 17。 
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論詩格」，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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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對偶的分類而言，《文鏡祕府論》「東卷」中列有「二十九種對」，

是目前筆者所見同時期對偶分類總數最多者。而在本卷卷首「論對」中，空海

即說： 

 
余覽沈、陸、王、元等詩格式等，出沒不同。今棄其同，撰其異者，都

有二十九種對6。 

 
其中所謂「沈、陸、王、元」指的是沈約、陸厥、王昌齡以及元兢7等人，因為
這些人的分類不盡相同，所以他就「棄同存異」，將這些對偶名目整理羅列出

來。同時，在列出此「二十九種對」的過程中，空海也有區隔註明，如第一種

對到第十一種對，謂「古人同出斯對」；第十二種對到第十七種對，謂「出元

兢《髓腦》」；第十八種對到第二十五種對，則稱「出皎公《詩議》；第二十

六種對至第二十八種對，稱「出崔氏《唐朝新定詩格》」，由此顯示這「二十

九種對」並非空海個人創見，他只是整理、刪削所見唐人各家對偶名目而成，

實際上，是對唐人對偶分類的總整理。然而，也足以反映唐人對於對偶分類的

盛況。本文對於唐人諸家對偶分類，基本上，即以《文鏡祕府論》的「二十九

種對」為依據，並參考學者張伯偉編撰的《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一書中相關資

料。 
以下即對從劉勰開始，直到現代有關對偶分類之說，進行分析與討論，企

圖從而得到一個對偶分類上，比較具體實用的分類標準。 

 

第一節  劉勰的「四對」析論 

一、劉勰的「四對」 

第一個提出對偶分類的人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麗辭篇》8提出「四對
」之說，即「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並引句例為證。這種

先列出對偶名目，再引句例為證的敘述方式成為後世對偶分類敘述的主要格式

。原文如下： 

 
故麗辭之屬，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

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

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

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

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鐘儀幽而楚奏，莊舄

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

                                                 
6《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0。 
7 同前註，見王利器注文（一），頁 261。 
8 梁、劉勰撰、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12），頁 31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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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

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

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9。 

 
學者張仁青依其說，制出下表10： 
 
 

評  論 名稱 詮  釋 例  證 作  者 
篇  名 評價 理由 

言對 雙比空辭 

 

修容乎禮園， 
翱翔乎書圃。 

司馬相如 
《上林賦》 

易 偶辭胸臆 

事對 並舉人驗 

 

毛嬙鄣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宋玉 
《神女賦》 

難 徵人之學 

反對 理殊趣合 

 

鐘儀幽而楚奏， 
莊舄顯而越吟。 

王粲 
《登樓賦》 

優 幽顯同志 

正對 事異義同 

 

漢祖想枌榆， 
光武思白水。 

張載 
《七哀詩》 

劣 並貴共心 

 
 
劉勰的對偶分類表面上看起來，有四種，但實際上只有兩組：即意義相同

或相反的「正對」與「反對」，以及是否用典故的「言對」與「事對」。而他

在本段最後亦提到：「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所以「正對」中可以有「言對

」、「事對」，「反對」中亦然。而「言對」中有「正對」、「反對」，「事

對」中亦然。 
除了分類之外，劉勰同時還針對這「四對」提出難易、優劣的評價。從劉

勰的立場來看，「事對」要舉出兩件人事來相對，已不容易，若又要加上這兩

件人事必須是事理相反的「反對」，那麼更足以表現出作者的學養與功力，相

對的，若只是以兩句文字並列、意義相同的「言對」兼「正對」，則相形失色

許多。這種正、負兩面的評判標準，顯示出「四對」說實際上是一種對偶的方

法與運用。學者許清雲即言： 

 
四對之中，言對中有反、正，事對中也有反、正；反對中有言、事，正

對中也有言、事。彼此錯綜變化，說它是對仗的方法也可，說它是對仗

的運用也可。11 

 
                                                 
9 同上註，頁 318-319。 
10 本表引自張仁青：《駢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3），頁 97。僅將「斷案」一詞
修改為「評價」。 
11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台北：洪葉文化，1997），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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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學者張仁青並不主張此中有方法的意涵： 

 
按文心所言，乃就橫的方面分析對仗，亦即對仗之原則，而非對仗之方

法12。 

 
但是，從劉勰以來，對偶的分類，除了表現出漸趨精細的對偶技巧之外，也在

於其可作為學習者的一個指導方針，其中方法的意涵本來就非常清楚的。 

 
二、「四對」析論 

 
劉勰的對偶分類，從數量上，可以得到四種對，但是以修辭的角度來看，

「四對」中的「正對」、「反對」屬於內容意義上的區分，而「事對」與「言

對」，以是否運用典故來區分，典故背後所代表的含意屬於表意的層面，所以

，無論用不用典，也是從內容來說的。修辭的兩大分野，即為內容的修辭與形

式的修辭兩部分，可見劉勰的「四對」，基本上，是立足於對偶的內容來進行

分類。 
在以內容作為分類的基礎下，劉勰使用了兩種分類標準：一組是從意義上

來分，有意義相同的「正對」，有意義相反的「反對」；另一組則是從用典與

否來看，有用典故的為「事對」，不用典故的為「言對」。在同一個標準下分

類的對偶，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所以，不會有既是「正對」，又是「反對」

的對偶。 
由於這兩種標準，都是以修辭的內容出發，也就是以對偶所表現的意義內

容來區別分類，因此，在這兩種分類下的對偶，很容易彼此跨越分類的界線，

產生「互攝13」兼用的現象。就如同人有高、矮、胖、瘦之分，而高、矮是從
身高（高度）而言，胖、瘦是以體重（重量）區分，這是兩種區分標準，不過

，由於都是就人的形體來看，所以兩種區分標準所區隔的結果，可以相互結合

，因此，有高而瘦的人，也有矮且胖的人，「高瘦」、「矮胖」同時出現在我

們形容一個人的外在體態上，並不矛盾。同樣地，在「四對」中，「正對」可

以兼有用典的「事對」，如其引例：「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既是「正

對」，也是「事對」；也可以有不用典的「言對」，亦如其引例：「修容乎禮

園，翱翔乎書圃」，既是「言對」，也是「正對」。同理，「事對」中也會有

意義相同的「正對」，與意義相反的「反對」。這種「互攝」兼用，劉勰也很

清楚，其所謂「又以事對，各有反正」即說明了「四對」之間的這種關係。 
從對偶發展的角度來看，劉勰的「四對」說僅是針對內容意義相對的「古

對」而言，並未對聲音部分加以著墨，顯示出此時期對於對偶聲律的掌握尚未

                                                 
12 張仁青：《駢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3），頁 97。 
13 此名稱為本論文初試委員張麗珠老師建議筆者思考方向時所提到的。在修辭學中，也有所謂
的「兼格」，是指不同的修辭辭格結合使用的方式。不過，與本文所面對的對偶種類之間的互
用情形，不盡相同，因此，本文即直接援引張師所提名稱，在此特作聲明。 



 88 

如後世清晰成熟。雖然如此，以現存的資料來看，劉勰的「四對」說是對偶分

類的首創者，具有相當強的指導意義。後世無論是基於創作方法上看待對偶，

或修辭角度來看對偶的分類，或許有後出轉精的趨勢，但皆以此「四對」為基

礎而發展，並延續「四對」的敘述方式。 

 
 

第二節  上官儀之分類及析論 

一、「六對」、「「八對」說 

劉勰之後，初唐上官儀提出「六對」、「八對」之說。據宋人魏慶之《詩

人玉屑》卷七引李淑《詩苑類格》記載14，上官儀的「六對」、「八對」為：  
 

六對： 

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 

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 

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 

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 

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 

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八對： 
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 

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虫穿草上文」是也。 

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 心」是也。 

連綿對，「殘河河若帶，初月月如眉15」是也。 

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 

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 

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

。 

 
這兩組分類中，「雙聲對」、「疊韻對」、「雙擬對」皆為重出，「的名對」

，即是「正名對」，所以合併在一起，實際上有十種對。 

 
 

                                                 
14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481冊）卷七，頁 1481-127。 
15 連綿對例句，《詩人玉屑》中原為「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殊不解，今據《文鏡祕府論》
改為「殘河河若帶，初月月如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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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析論 
這十種對，其分類的角度並不一致，可區分為四種：一是以詞性為主的「

的名對」、「同類對」、「異類對」；二是以聲音為主的「雙聲對」、「疊韻

對」；三是以字面為主的「連綿對」、「雙擬對」、「連珠對」、「回文對」

；以及第四種是以句式為主，隔句相對的「隔句對」。以下即依此四種分類標

準，逐次說明之： 

 
（一）、以詞性為主 
「的名對」，亦名「正名對」。在《文鏡祕府論》又稱此為「切對」、「

正對16」，王利器於校注中，認為此「正對」即是劉勰的「正對」17。然而，就
算上官儀的「正名對」也稱「正對」，但與劉勰的「正對」，在性質上不盡然

相同。劉勰的「正對」只是意義的相對，而上官儀的「正名對」，則是針對文

字詞性上的相對，如：「天」、「地」，「日」、「月」均為名詞相對；「送

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中，「送」與「迎」動詞對動詞，「酒」、「琴」名

詞對名詞，「東南」對「西北」方位詞相對，「來」與「去」副詞相對。兩者

的差異是很容易可以判別出來的。 
「同類對」、「異類對」都是在名詞分類下，其性質門類相同，或是不同

門類字詞的相對。「同類對」，在《文鏡祕府論》中稱為「同對」，如：「花

葉」對「草芽」，同為花草類，造成對偶。「異類對」就是後世所謂的「寬對

」，以「天」對「山」、「鳥」對「花」、「風」對「樹」等，非同類相對者

。 

 
（二）、以聲音為主 
「雙聲對」、「疊韻對」，就是用雙聲、疊韻的詞來造成對偶。「雙聲對

」者，如：「黃槐」對「綠柳」、「佳菊」對「麗蘭」；「疊韻對」者，如：

「徬徨」對「放曠」、「放蕩」對「遷延」。 

 
（三）、以字面為主 
「雙擬對」就是出、對句在相同位置各重複一字，中間夾一或二字，以造

成對偶。文鏡祕府論即言「一句之中所論，假令第一字是『秋』，第三字亦是

『秋』，二『秋』字擬第二字，下句亦然18」，例如：「夏暑夏不衰，秋陰秋
未歸。炎至炎難卻，涼消涼易追。」、「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  
「連綿對」與「雙擬對」類似，所不同的是「連綿對」重複字中間不隔字

，而是連接在一起，以構成對偶。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之類，字

                                                 
16 （日）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祕府論校注》（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1.12），頁 265。 
17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7，王利器於本段（註一）條下，即引劉勰「正對」之說以作為
此處原文「正對」之說明，可見王氏的認知中，此「正對」與劉勰「正對」是一樣的。 
18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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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起來，兩「山」兩「水」連續並陳，但誦讀起來是「看山—山已峻，望

水—水仍清」。 

 
「連珠對」是以重字相對，如「蕭蕭」對「赫赫」。與「連綿對」不一樣

，「連綿對」兩個重字意義上是割離的，如「望日日已遠，懷人人不歸」，兩

個重字之間，只有字面上重疊，但讀作「望日—日已遠」，「懷人—人不歸」

，而「連珠對」所使用的是疊字，意義上不可拆開解讀。不宜將此兩種對偶一

視同仁19。 
《文鏡祕府論》「廿九種對」中並無「連珠對」名目，不過，在列出廿九

種對之前，有類似前言的「論對」一段文字，其中特別提到： 
 

⋯⋯其賦體對者，合彼重字、雙聲、疊韻三類，與此一名；或疊韻、雙

聲，各開一對，略之賦體；或以重字屬聯綿對。今者，開合俱舉，存彼

三名20，⋯⋯ 

 
也就是說，對於「賦體對」的區分，是眾說紛紜的，有的人以重字、雙聲、疊

韻三者合稱為「賦體對」，有的人則將其分成「雙聲對」、「疊韻對」以及「

賦體對」，而「賦體對」就是與雙聲、疊韻，一分為三的重字對，也有人乾脆

將重字歸為「聯綿對」，因此，空海採最寬鬆的辦法，全都錄用。 
在《文鏡祕府論》的「賦體對」中即以重字相對、雙聲相對、疊韻相對為

範圍21，如其重字所舉例句，如：「皎皎夜蟬鳴，朧朧曉光發」、「漢月朝朝
暗，胡風夜夜寒」、「月蔽雲曬曬，風驚樹褭褭」等，「皎皎」、「朧朧」、

「朝朝」、「夜夜」、「曬曬」、「褭褭」都是不可拆開解讀的疊字，與上官

儀「連珠對」所引「赫赫」、「蕭蕭」相同。可見「賦體對」中所謂的「重字

」與「聯綿對」中的重字，在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學者許清雲即言： 

 
「連珠對」，係疊字對。⋯⋯。「聯綿對」，即句中的頂真，而非疊字

連珠。⋯⋯22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將上官儀的「連珠對」，歸為廿九種對中「賦體對」。（

參見第五節表） 

 

                                                 
19 學者王利器、張伯偉都將「連珠對」視作「聯綿對」。王利器於「聯綿對」註 12中，言「
『聯綿』又有『連珠』之名」（《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76）；張伯偉於《筆札華梁》中「
聯綿對」第二段註一：「《詩苑類格》引上官儀『詩有六對』：『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
也』。則聯綿對一名連珠對。」（《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7，頁 36）。 
20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0。 
21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80-281。 
22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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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文對」是倒讀順讀都能連續成文的對偶。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逐

情新」。 

 
最後一種是以句數篇幅立名的，「隔句對」是不按常規的第一句對第二句

，第三句對第四句，而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隔句相對。其句

數單位從原本的兩句擴大為四句，如：「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

泣，朝朝君未歸」。 

 
 
由以上的分析來看，上官儀的分類角度與劉勰的分類一樣，都存在著不統

一的分類標準，而且上官儀的分類角度更多達四種。不過，上官儀的四種分類

角度，除了第一類以詞性為主分類的「的名對」、「同類對」、「異類對」之

外，其他三類，如以聲音為主的「雙聲對」、「疊韻對」；以字面為主的「連

綿對」、「雙擬對」、「連珠對」、「回文對」；以句式為主，隔句相對的「

隔句對」，則都是以對偶的形式作為其基礎。 

三類從形式為基礎的分類結果，由於其中分類的角度不同，以聲音為分類

的「雙聲對」、「疊韻對，不會與以字面排列分類的「連綿對」、「雙擬對」

、「連珠對」、「回文對」，產生彼此間「互攝」兼用的情形。因為，「連綿

對」、「雙擬對」、「連珠對」等都是重字出現位置的不同，「回文對」也是

一句話顛倒過來與原句可以產生相對的對偶，這與雙聲詞、疊韻詞的聲音相對

，是無法合併使用。但是，以句式分類的「隔句對」，理論上，則可以與這兩

類兼用，也就是既為「隔句對」，又是「雙聲對」，或者既為「隔句對」，又

兼有「連綿對」。 

以詞性為主的「的名對」，實際上並非分類的結果，因為對偶本來就要求

出、對句中詞性相同的詞語互對，如果破壞了出、對句詞語的平行相對、詞性

相同的格局，就不是對偶，所以，「的名對」的出現只是對偶基本條件的一種

宣示。而在此基本條件之下，以詞語門類運用的同類與不同類，可將對偶區分

為「同類對」與「異類對」，其中不但須講究詞性的相同，且包含了類與類之

間詞語代表的性質與含意，如「天」、「地」的相對，同屬「的名對」，而「

天」為天文門，「地」為地理門，不同門類相對，故又屬「異類對」，表現出

「的名對」中有「同類對」，也有「異類對」；而「同類對」即是「的名對」

，「異類對」亦是「的名對」的關係。這種分類，原則上，是以詞性相同為主

，而針對其內容予以區別分類。 

 

我們可以發現，上官儀的十種對，是同時從對偶的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進

行分類。也因為如此，其所分類出來的各種對偶，彼此間的「互攝」兼用的情

形，較劉勰之分類，更為複雜。而跨越內容與形式的界線，也可產生「互攝」

兼用，如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三：「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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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短短」與「輕輕」為「連珠對」，而「短短」描寫桃花的外型，「

輕輕」則是形容柳絮的質地，以其相對詞語的意義不同，則為「異類對」，既

是內容上的「異類對」，也是形式上的「連珠對」，反映出上官儀的對偶分類

並沒有絕對的區隔界線。 

 

相較於劉勰的「四對」，上官儀的分類顯然更為精細，而且從「雙聲對」

、「疊韻對」的出現，顯示上官儀在「四對」意義相對的基礎上23，已由義對的

分類觀跨越到了聲對的領域，並且從其十種對中有七種為形式上分類出來的對

偶，可見上官儀更講究對偶的形式。 

上官儀的十種對，對照《文鏡祕府論》所謂的「古人同出的十一種對24」
，佔了其中的九種，即：「的名對」、「隔句對」、「雙擬對」、「賦體對」

、「聯綿對」、「異類對」、「雙聲對」、「疊韻對」以及「迴文對」。可見

上官儀的「六對」、「八對」，已是唐人對偶分類的基礎。之後的元兢、崔融

等人都是在這個基礎下，進一步提出新的分類。 

 
 
 

第三節  元兢、崔融之分類及析論 

上官儀之後，元兢、崔融陸續為對偶提出分類，兩人的分類主要見於《文

鏡祕府論》中。經過空海的刪削、整理，他們完整的分類現已不存。學者張伯

偉在其《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一書中，從《文鏡祕府論》中整理考證出兩人相

關的對偶分類，或可補充《文鏡祕府論》所留下的缺憾。但是，由於《文鏡祕

府論》是目前關於兩人對偶分類最早的紀載，因此，此節有關兩人的對偶分類

以《文鏡祕府論》記載為依據。 

 

一、元兢的分類 

 
元兢的「六種對」，一般都是從《文鏡祕府論》所記載：「右六種對，出

元兢《髓腦》25」得知，此六種對為：「平對」、「奇對」、「同對」、「字
對」、「聲對」、「側對」。 
「同對」，與上官儀的「同類對」一樣。「平對」就是平常之對，如「青

山」對「綠水」。而「奇對」與「平對」相反，是「出奇而取對」，如「馬頰

                                                 
23 學者張伯偉將《文鏡祕府論》北卷「論對屬」一文，歸為上官儀的《筆札華梁》。其中對「
反對」所作的說明，可見上官儀對於劉勰「四對」有一定程度的補充，並由此進化為其「六對
」、「八對」。 
24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2。 
25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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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對「熊耳山」，「馬」「熊」是獸名，「頰」「耳」是形名，並非平常可

見，故稱之為「奇對」。 

「字對」是「不用義對，但取字為對26」，也就是借字意造成的對偶。如
「桂楫」對「荷戈」，「荷戈」的「荷」是背負的意思，取「荷」字為草名，

與「桂」相對。 

「聲對」也是「不用義對，借其聲為對27」的借聲為對。如「曉路」對「
秋霜」，「路」是道路，借其與「露」同聲，而與「霜」為對。其實，「字對

」、「聲對」都是不用字義，借其字，或其聲的借對。 
「側對」是以字側偏旁為對，如「馮翊」與「龍首」，取「馮」字偏旁「

馬」與「龍」相對，「翊」字偏旁「羽」與「首」相對。又如「泉流」、「赤

峰」，「泉」字上有「白」，與「赤」相對。所以「側對」可以兩字字側均相

對，也可以一字字側相對。 

 
元兢的分類看似只有六種，但是從《文鏡祕府論》中「的名對」後有「元

兢曰」云云，以及「異類對」後有「元氏曰」云云，可知元兢的分類應該不止

六種28。從這兩種對與六種中的「同對」來看，早於元兢的上官儀均已提出，

顯示元兢的分類是在上官儀的分類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來的29。 
 
元兢的分類與上官儀的分類最大的不同，在於元兢更為精密的針對字意、

字音與字形的特徵出現「字對」、「聲對」以及「側對」。學者羅根澤即言： 
 

元兢的對偶說，所進於古人同出的對偶說及上官儀的對偶說者，不惟彼

較平凡，此較新奇。最不同者，從一方面言，可以說是益進於嚴密；從

另一方面言，也可以說是轉返於寬泛⋯⋯至就創對而言，古人同出的對

偶說及上官儀的對偶說，都因較平凡，所以容易發現，容易創立；此則

因較新奇，所以發現不易，創立亦難30。 

 
「新奇」、「嚴密」確實是元競分類的精華所在，不過，羅氏意謂「在『益於

嚴密』的同時，『轉返寬泛』」，筆者則不盡然以為是一種「轉返」，適足以

反映出元兢分類標準的不一致。 

 
元兢對偶分類的角度與上官儀的方式一樣，同時從對偶的形式與內容兩方

                                                 
26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95。 
27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97。 
28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6及頁 279。張伯偉亦將此兩類歸到元兢《詩髓腦》一書中。（
《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頁 95-97） 
29 見第五節對照表，即可發現在「廿九種對」出現之前，唐人只有上官儀與元兢提到「同類對
」、「同對」之名，而兩人此對之說亦相似，可見元兢「同對」是從上官儀「同類對」而來的
。 
30 羅根澤編著：《隋唐文學批評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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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行分類，有從內容意義上分類的「同對」、「平對」、「奇對」，也有「

不用義對」，取其部分形式相對的「字對」、「聲對」、側對」。不過，元競

更著重於「奇對」出奇取勝所衍生出來的「字對」、「聲對」、側對」。這三

種對都是從形式來看的，不從其意義內容出發，但卻都是要達到「奇對」的效

果。元兢這種「新奇」、「嚴密」的分類觀也進而影響了崔融。 

 
 

二、崔融對元兢「側對」之擴充 

 
崔融的對偶分類，據《文鏡祕府論》記載31，有三種：「切側對」、「雙

聲側對」、「疊韻側對」。不過，在同書「側對」下，有「崔名『字側對』」

云云，可見除三種對之外，崔融至少尚有「字側對」一種。而「字側對」與元

兢「側對」是一樣的。因此，崔氏之三種對，基本上是將元競的「側對」分而

為三，是在元競「側對」基礎上所作「擴充」，而不是「分類」。 

 
「切側對」就是粗看字面相對，細究其義卻不對，所謂「精異粗同」、「

理別文同32」，如「浮鐘宵響徹，飛鏡曉光斜」，「浮鐘」「飛鏡」字面相對
，然而「飛鏡」指的是月亮，「月亮」與「浮鐘」不相對，因此取「飛鏡」為

月亮的別稱，而與「浮鐘」相對。 
「雙聲側對」、「疊韻側對」都是字義不相對，但以其聲音上的雙聲、疊

韻相對而成33，如「花明金谷樹，葉映首山薇」，「金谷」指「金谷園」，「
首山」只是高山而已，意義上不相對，但均為雙聲詞，因此稱之為「雙聲側對

」；「疊韻側對」也一樣，如：「平生披黼帳，窈窕步花庭」，「平生」與「

窈窕」字義不相對，但均為疊韻詞。 

 
崔融這三種對，之所以稱為「側」，是以其中有某一部份可以達到相對為

準，也就是從代用語、雙聲、疊韻等非意義方面，去找出其為相對之處，可以

說是元兢「側對」的擴充延伸。元兢的「側對」只是字形上偏旁相同的相對，

而崔融更將其區分為使用代用詞的「切側對」、以雙聲、疊韻為主的「雙聲側

對」、「疊韻側對」。顯然崔融有可能是受到元兢講究對偶形式上分類的影響

，擴大補充出這三種對偶。 

 
學者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一書中輯有崔融《唐朝新定詩格》，其

中蒐集整理《文鏡祕府論》中有關崔融言論的對偶，有「九對」之說，即：「

                                                 
31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4。 
32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12。 
33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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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對」、「雙聲對」、「疊韻對」、「字對」、「聲對」、「字側對」、「切

側對」、「雙聲側對」、「疊韻側對34」。這九種對，除了以上討論過的四種
對之外，「切對」、「雙聲對」以及「疊韻對」為上官儀所提出；「字對」、

「聲對」、「字側對」為元兢所提出，唯有「切側對」、「雙聲側對」、「疊

韻側對」三種是崔融之說，顯示這「九對」是在上官儀、元競的基礎上，加以

補充，並未有新的分類角度。 

 
綜合元兢與崔融的對偶名目，很明顯的，他們都著重在對偶形式的表現，

尤其強調從字側偏旁、代用語、雙聲、疊韻等非意義方面的部分對偶，可見其

看待對偶的角度極為精細，但也表現出刻意為對偶分類而分類的心態。「側對

」、「切側對」、「雙聲側對」、「疊韻側對」等，基本上，若非刻意求對，

極盡雕琢，是不太容易產生的，而寫作此種對偶，也將類似文字遊戲，不盡然

能成為一種共識。之所以會被《文鏡祕府論》保存下來，也只是因為其名目有

異於與其他對偶，空海予以「棄同存異」的結果。 

 
從上官儀到崔融，可以見到初唐對偶的分類由簡單到複雜的趨勢，以及分

類角度從意義的注意擴大到意義與聲音兼顧，不過，原則上都還是以上官儀的

分類為基礎。 

 
 
 

第四節  王昌齡與皎然之分類及析論 

 
王昌齡與皎然是盛唐、中唐時期，對於對偶提出具體分類者，王昌齡的「

五種對」與皎然的「六格」、「八對」，並不相同，但都傾向於內容意義上的

擴大延伸，因此，本文將兩者合併於此節論述。 

 

一、王昌齡分類的寬泛性 

 
王昌齡在《詩格》中有「五種」對例之說：「勢對」、「? 對」、「意對

」、「句對」、「偏對」35。但是，均只舉出詩例，未作詳細解釋，非常簡略，

頗多令人費解之處。茲將其原文列出如下： 

 
「勢對」。陸士衡詩：「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筭。」曹子建詩：「誰令

                                                 
3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頁 113-115。 
35 王昌齡：《詩格》（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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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多念，遂使懷百憂。」以『多念』對『百憂』，以『咸同志

』對『不可筭』是也。 

「疏對」。陸士衡詩：「哀風中夜流，孤獸哽我前。」此依稀對也。又詩

：「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此孤絕不對也。 

「意對」。陸士衡詩：「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古詩：「四顧何茫

茫，東風搖百草。」 

「句對」。曹子建詩：「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偏對」。重字與雙聲、疊韻是也。 

 
其中「句對」算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一種，但也已造成後世不同的解讀。「

句對」所舉詩例以「浮」對「沈」、「會」對「合」、「浮沈」對「會合」造

成對偶，不過，此例中除了「浮沈」、「會合」相對之外，出、對句下三字均

不相對。學者許清雲即稱「『句對』殊不可解36」，不作任何解釋。王利器於
《文鏡祕府論》中的「當句對」註下說：「當句對，又稱為句對」，並引王昌

齡之說為證37，可見就王利器而言，「句對」就是「當句對」。不過，《文鏡
祕府論》中另有「互成對」： 

 
互成對者，天與地對，日與月對，麟與鳳對，金與銀對，台與殿對、樓

與榭對。兩字若上下句安之，名的名對，若兩字一處用之，是名互成對

，言互相成也。⋯⋯又曰：「歲時傷道路，親友念東西。」38 

 
其中以「道」對「路」、「東」對「西」、「道路」對「東西」形成對偶。王

昌齡「句對」所舉詩例，其詞語相對的情形與「互成對」完全一致，顯然應屬

「互成對」。朱承平在《對偶辭格》中即主張王昌齡的「句對」是「一個由反

義虛字相連互對組成的『互成對』，而不是『當句對』。39」 
無論王昌齡的「句對」，是「當句對」也好，「互成對」也好，所顯示出

來的是，王昌齡對偶的分類與之前各家唐人分類相較之下，是不精準的，或者

說是「極為寬泛40」。這種「寬泛」的分類觀，產生了有如上述「句對」的無
法明確解讀的問題，在王昌齡其他對偶名目下，這種情形更為嚴重。 
在「勢對」、「? 對」、「意對」中，王氏均各舉出兩個詩句作為例證。

這些例句竟沒有一個是完整的對偶，充其量只有半對半不對的句子。而且在同

一名目下的兩個例句，對偶的情形差異頗大。如「? 對」中前例「哀風中夜流

，孤獸哽我前。」，「哀風」、「孤獸」相對，但「中夜流」、「哽我前」卻

                                                 
36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頁 191。 
37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04。（註 2）：「⋯⋯器按：當句對，又稱句對，王昌齡《詩格
》，『勢對例五，四曰句對⋯⋯』」云云。 
38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77。 
39 朱承平：《對偶辭格》，頁 259。 
40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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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對，王昌齡稱之為「依稀對」，其實只是半對半不對的句子。而後例「人

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則完全沒有相對的詞語，王昌齡稱之為「孤絕不對

」，既然「孤絕不對」，那就不是對偶，何以能作為「? 對」的例句？同樣的

情形也出現在「勢對」、「意對」中，見下表： 

 
名目 半對半不對 詞語無相對 

勢對 誰令君多念，

遂使懷百憂。 
四座咸同志，

羽觴不可筭。 
? 對 哀風中夜流，

孤獸哽我前。 
人生無幾何，

為樂常苦晏。 

意對 驚飆褰反信，

歸雲難寄音。 
四顧何茫茫，

東風搖百草。 

 
其中，「勢對」的兩例，依王昌齡的說法，前例以「多念」對「百憂」，後例

以「咸同志」對「不可筭」，因而視為對偶。但是，前例出、對句中僅有「多

念」、「百憂」可為對，其他字均不成對，而後例的「咸同志」與「不可筭」

，以其詩句來看，「四座咸同志」是說在座的賓客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為一詞，而「羽觴不可筭」則描寫飲酒之多，無法細數，「不可筭」為一詞，

兩者之間並不成對，且此例與前例一樣，若不論王昌齡所謂為對的三字，其他

字亦不成對，此例可說完全沒有相對的字詞。「意對」中的兩例，前例「驚飆

」與「歸雲」成對，「褰反信」與「難寄音」之間，唯有「信」與「音」相對

，「褰」與「難」、「反」與「寄」不對，此例為部分相對；後例「四顧何茫

茫，東風搖百草」，則完全無一字詞相對。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王昌齡在安排各對詩例時，似有一套自定的邏輯，並

非隨興。對於一般熟悉的工整對偶，他一概不用，所在意的是這些「似對非對

」的「對偶」句，甚至完全沒有詞語相對的句子，也被王昌齡視為對例。然而

，這些「對偶」句，之所以被王昌齡認為是「對偶」的原因，由於其原文極為

簡略，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從《詩格》中的〈論文意〉一文，或許可以找到

跡象。如： 

 
○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

然後始有調。用意於古人之上，則天地之境，洞焉可觀41。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42。 

○詩有意好言真，光今絕古，即須書之於紙；不論對與不對，但用意方

                                                 
41 王昌齡：《詩格》（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考》，頁 138；王利器：《文鏡祕府論校注》
，頁 331）。 
42 同上註，（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考》，頁 139；王利器：《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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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言語安穩，即用之。若語勢有對，言復安穩，益當為善43。。 

 
「意高則格高」、「多立意」均顯示出「意」是王昌齡論創作的核心，第三則

更足以代表王昌齡以「意」論對偶的基本立場，他認為詩不管有沒有對偶，只

要「用意方便，言語安穩」就可以，即使有對偶，也以「語勢有對，言復安穩

」為主。以「語勢」與「用意」相對照，顯見「勢」與「意」是一樣的意思，

「語勢」即「語意」，所以「語勢有對」，也就是「語意有對」。這裡的「語

意相對」強調的是出、對句整體意義上的相對，並非針對其中詞語的詞意相對

。學者朱承平即說：「王昌齡說其為『意對』，就是指其語意相互對待44。」
不過，朱氏只針對「意對」而言，事實上，王昌齡就是以「語意相對」作為其

論對偶的基本概念。因為，除了「意對」之外，「勢對」、「? 對」都被這個

概念所涵蓋，所以，其中都有半對半不對的「對偶」，也有詞語完全不對的「

對偶」，以王昌齡而言，只要是「語意相對」即可視之為「對偶」。 

 
以此理解王昌齡之於對偶的基本概念，對其「勢對」、「? 對」、「意對

」也就不必太過拘泥於其中的差別，因為都是講究意義內容的對偶，廣泛的「

意」對。不過，由於《文鏡祕府論》中曾言及：「余覽沈、陸、王、元等詩格

式等，出沒不同。今棄其同，撰其異者，都有二十九種對45。」其中的「王」
即為王昌齡。既然空海看到了王昌齡的詩格，那麼王氏的五種對，應該在「二

十九種對」中有所展現才是，尤其在空海「棄同存異」的觀念下，「勢對」、

「? 對」等名目應該被保存下來才對。但是，從名目上來看，除了「意對」、

「句對」、「偏對」三種可以歸入「二十九種對」之外，「勢對」、「? 對」

卻無從得見；又再加上王昌齡分類本身的「特殊」性，如「句對」名或可為「

當句對」，但其詩例卻為「互成對」，而「意對」與「偏對」的例句性質又與

《文鏡祕府論》中的「意對」、「偏對」不盡然相同，更將徒增困擾。 
因此，本文即嘗試以「二十九種對」為本，將王昌齡五種對及其詩例區隔

開來，若名目見於「二十九種對」者，歸入「二十九種對」同名目，若詩例相

對之處，同於「二十九種對」中名目性質者，歸入此名目下，據此得出如下結

果： 

 
（一）「偏對」以其名目同於「二十九種對」中的「偏對」，故歸為此

目。 
（二）「句對」以其名實不同，各自歸入「當句對」、「互成對」。 
（三）「勢對」、「意對」中的詞語完全不對者以及「? 對」中的「孤

絕不對」，均歸入「意對」。 
                                                 
43 同上註，（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考》，頁 144；王利器：《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49
） 
44 朱承平：《對偶辭格》，頁 288。 
45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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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勢對」、「意對」中半對半不對之詩例：「誰令君多念，遂使

懷百憂。」、「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多念」、「

百憂」以及「驚飆」、「歸雲」均為同類相對，歸入「同對」

。 

（五）「? 對」中，稱為「依稀對」者：「哀風中夜流，孤獸哽我前。

」，「哀風」、「孤獸」為不同類相對，歸入「異類對」。 

 
共計可歸入《文鏡祕府論》中的「偏對」、「當句對」、「互成對」、「意對

」、「同對」以及「異類對」等六種（參見第五節表）。如此歸納，或許難免

有牽強之憾，但面對王昌齡以「語意相對」的寬泛對偶觀與分類名實之間的差

異，以及《文鏡祕府論》明白指出以其為參考依據的情況下，相信這樣的歸納

結果或許可以是一個折衷的辦法。 

 
由上文討論得知，王昌齡的「五種對」純粹是從意義上予以區別，而區分

的標準相當模糊，尤其在「勢對」、「疏對」及「意對」三種，無法清楚釐清

其中差異。只能說，這是在極為寬泛的「意對」觀念下的分類。 

 

二、皎然分類對前人的繼承與補充 

 
皎然《詩議》中關於對偶分類有「六格」：「的名對」、「雙擬對」、「

隔句對」、「聯綿對」、「互成對」、「異類對」，又有「八對」之說：「鄰

近對」、「交絡對」、「當句對」、「含境對」、「背體對」、「偏對」、「

假對」、「雙虛實對」。其中「六格」是前人早已提出的，也是皎然繼承的部

分，而「八對」，則為皎然新創的名目，《文鏡祕府論》亦收此「八對46」： 
 
鄰近對。詩曰：「死生今忽異，歡娛竟不同。」又詩曰：「寒雲輕重色

，秋水去來波。」上是義，下是正名。此對也，大體似的名，

的名窄，鄰近寬。 

交絡對。賦曰：「出入三代，五百餘載。」或謂此中「餘」屬於「載」

，不偶「出入」。古人但四字四義皆成對，故偏舉以例焉。 

當句對。賦曰：「薰歇燼滅，光沈響絕。」 

含境對。賦曰：「悠遠長懷，寂寥無聲。」 

背體對。詩曰：「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偏對。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為非極對也。古詩：「古墓犁

為田，松柏摧為薪。」又詩：「日月光太清，列宿耀紫微。」又

詩：「亭? 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全其文采，不求至切，得非

                                                 
46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3。「右八種對，出皎公詩議。」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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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變通之意乎？ 

假對。詩曰：「不獻胸中策，空歸海上山。」或有人以「推薦」偶「拂

衣」是也。 

雙虛實對。詩曰：「故人雲雨散，空山往來?。」此對當句義了，不同

互成。 

 
皎然的這八種對，均各自獨立，可以說完全沒有分類的觀念，只是羅列出新

名目而已。因此，本文茲以其排列順序，逐條說明： 

 
「鄰近對」，指的是名詞類別相近的鄰對或寬對，如「寒雲」對「秋水」

，「雲」屬天文門，「水」屬地理門，門類鄰近。與「的名對」比較，「的名

對」範圍窄，「鄰近對」範圍寬。又與「同對」、「異類對」性質相近，只是

「鄰近對」名稱新創而已。 
「交絡對」就是後世所說的交股對、蹉對。指兩句中詞語不是平行相對，

而是參差交錯相對。「出入三代，五百餘載」初看不成對，而「三代」對「五

百」、「出入」對「餘載」，交錯為對。 

「當句對」指出、對句中詞語各自相對，並非僅「一句中自成對偶47」。
如「薰歇」對「燼滅」，「光沈」對「響絕」，同時「薰歇燼滅」對「光沈響

絕」。 

「含境對」，歷來無人可解。一說「大約指對偶字面上似未寫景物，而實

際上卻包含有客觀景物的描寫48。」，另一說「略同今人所謂之『渾括對』（
不在字面上求工整，而在意義籠罩連貫），或『無情對』（從字面上看似不相

干，然其涵意別有所寄）49」，又一說「含有圖景和情感意味的對偶句50」，均
言之成理，但是，由於皎然未有解釋，僅有例句，在此僅列出上述相關說法，

不予評論。 
「背體對」，與劉勰的「反對」相似，但針對的是個別詞語的相反意義，

如「進德」對「退耕」，「進」、「退」是反義詞，由於詞義相反而造成相對

。 
「偏對」，從詩例中來看，有兩種情形：一是指兩組不同詞性結構的詞語

對舉，如「馬鳴」與「旆旌」對舉，「馬鳴」是一個名詞與一個動詞，而「旆

旌」是兩個名詞，所以「非極對也」；二是指一個複音詞對的形式，如「古墓

」對「松柏」，「古墓」為複音詞、為一物，「松柏」由兩個單音詞組成、為

兩物，「木葉」對「秋雲」亦同此。另外，「偏對」一名，王昌齡五種對中即

                                                 
47 洪邁：《容齋續筆》卷三「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此說似乎表示
一句之中有詞語各自相對即可稱為「當句對」。實際上並非如此，觀其列舉例句，皆為出、對
句中，均各自有詞語相對者，顯然稱其為「一句」並不全面。 
48 宗廷虎、李金苓著：《中國修辭學通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2），頁 225。 
49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頁 192-193。 
50 朱承平：《對偶辭格》，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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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現，但王氏之「偏對」，僅言「重字與疊韻、雙聲是也」，與皎然「偏對

」名稱相同，而性質各異。皎然「偏對」應屬其自創新名，與王昌齡之「偏對

」無關。 
「假對」，其實就是假借字音、字義為對的借對。「胸中策」與「海上山

」，借「策」與「澤」諧音，而與「山」為對；「推薦」與「拂衣」，借「薦

」有「蓆」之義，而與「衣」為對。與元兢的「聲對」、「字對」性質相同，

只是皎然將兩者合併成一種，取其皆為假借之義，稱為「假對」。 
「雙虛實對」，是指兩個相對的虛字對兩個相對的實字，如例中「來往」

為相對的虛字，「雲雨」為相對的實字，「來往」對「雲雨」形成「雙虛實對

」。不同於「互成對」，「互成對」是出、對句中，本句有同義或反義的「連

用字對」的對偶，僅著重於字面上的意義，而「雙虛實對」則更進一步從其虛

詞、實詞的詞性相對而言。 

 
總體而言，皎然的「六格」、「八對」，主要是以上官儀、元兢的分類為

基礎。除了「六格」之外，其自創的對偶名目，有的只是名稱與前人不同，性

質上大致一樣，如「鄰近對」近似於「的名對」、「異類對」，「背體對」與

劉勰「反對」相似，「假對」則包含了元兢的「字對」與「聲對」，「雙虛實

對」則由「互成對」而來；有的則注意到相對語詞的語序，如「交絡對」是出

、對句之間，交叉相對的語詞關係；有從出、對句中自有相對詞語而形成的「

當句對」；也有非常寬泛的「偏對」與「含境對」。分類角度包含內容與形式

兩方面，而更為精細、多元與寬泛，顯示出皎然對於對偶的精微觀察，不過也

流於形式，不具備分類的意義。 

 
基本上，王昌齡與皎然的各種對偶名目，都是在唐人舊有基礎上加以延伸

、擴充，王昌齡的分類強調意義的相對，頗為寬泛，可總體視之為「意對」，

皎然的分類，既有與前人一致的「六格」，也有自創新名的對偶，然而，並非

新出的對偶分類。 

 
 
 

第五節  空海之分類及析論 

 
日僧空海所撰的《文鏡祕府論》六卷51，是一部集初、盛唐詩格之大成的

著作。此書「東卷」，彙集整理初、盛唐諸家對偶名目，列舉出「二十九種對

」。他在本卷卷首「論對」中即有說明： 

                                                 
51 （日）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祕府論校注》（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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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覽沈、陸、王、元等詩格式等，出沒不同。今棄其同，撰其異者，都

有二十九種對52。 

 
「棄同留異」，顯示出空海除了彙集整理之外，還作了刪削的工作。與本文之

前所論的唐人對偶分類相對照，可將此「二十九種對」區分為四個部分（見下

表）： 

 
空海 上官儀 元競 崔融 王昌齡 皎然 

廿九種對 六對 八對 六種對 三種對 勢對例五 六格 
八種對 

的名對 正名對 的名對 正對 切對  的名 

隔句對  隔句對    隔句 

雙擬對 雙擬對 雙擬對    雙擬 
聯綿對  聯綿對    聯綿 

互成對     句對 互成 

異類對  異類對 異對  ? 對（依稀對

） 
異類對 

賦體對 連珠對      
雙聲對 雙聲對 雙聲對  雙聲對   
疊韻對 疊韻對 疊韻對  疊韻對   
回文對  迴文對     
意對     意對、? 對（

孤絕不對）、

勢對 

 

平對   平對    
奇對   奇對    
同對 同類對  同對  意對、勢對  
字對   字對 字對   
聲對   聲對 聲對   
側對   側對 字側對   
鄰近對      鄰近對 
交絡對      交絡對 

當句對     句對 當句對 

含境對      含境對 
背體對      背體對 

                                                 
52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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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對     偏對 偏對 

雙虛實對      雙虛實對 
假對      假對 

切側對    切側對   
雙聲側對    雙聲側對   
疊韻側對    疊韻側對   
總不對對       

 十種對  八種對 九種對 六種對 十四種對 

 
第一個部分，從「的名對」到「意對」的十一種對，空海曰：「右十一種

，古人同出斯對。53」也就是在空海所見到的諸家詩格中，大致上，或多或少
都有提到這十一種對偶。以上官儀的「六對」、「八對」與之相對照，此「十

一種對」僅比上官儀多出「互成對」與「意對」，而上官儀則又多出「同類對

」，旁衍至第二部分。顯示此「古人同出」之對，其源大致出於上官儀的分類

。 
第二個部分，是元兢的六種對：「平對」、「奇對」、「同對」、「字對

」、「聲對」、「側對」，出自其《詩髓腦》54。需要說明的是，元兢的對偶
分類並不止六種，只是較第一部份的十一種對多出的六種。第一部份的「的名

對」、「異類對」中均有引到元兢的解釋，而元兢六種對中的「同對」與上官

儀的「同類對」性質也一樣55，足見元兢的分類是在上官儀的分類基礎上，進
一步地，從字義、字音、字形的角度上區分出「字對」、「聲對」、「側對」

三種對偶。 
第三部分，是崔融的三種對：「切側對」、「雙聲側對」、「疊韻側對」

，出於《唐朝新定詩格》56。這三種對，均從元兢的「側對」演化而來。由第
二部分元競六種對中「側對」下，又列「崔名『字側對』」，與此三種對合併

對照，可知崔融的「三種對」分類以元兢的「側對」為基礎，進而衍生出來的

。實際上，崔融尚有「切對」、「雙聲對」、「疊韻對」、「字對」、「聲對

」、「字側對」等六種對，或許與上官儀、元競的所提出的對偶重出，因此空

海為特別提及，今補上此六對。 
第四部分，是皎然的八種對，出自《詩議》中的「八對」：「鄰近對」、

「交絡對」、「當句對」、「含境對」、「背體對」、「偏對」、「假對」、

「雙虛實對」57。皎然除了有「八對」之外，另有「六格」：「的名對」、「
雙擬對」、「隔句對」、「聯綿對」、「互成對」、「異類對」，均出於第一

部份「古人同出之對」。可見皎然的對偶種類也是以上官儀的分類為基礎發展

                                                 
53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2。 
54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3。 
55 詳見本章第三節。 
56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4。 
57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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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其分類比較明顯的特點，是這八種對都比較寬泛，其中如「交絡對」、

「含境對」、「偏對」、「雙虛實對」、「假對」，都不是嚴格的對偶，不過

顯得頗為靈活。 

 
從上表來看，《文鏡祕府論》中的「二十九種對」，均出自唐人，唯有最

後第廿九的「總不對對」，諸家分類中均未提及。空海在此對下的解釋為： 

 
如：「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

酒，明日難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此總不對之詩，如此作

者，最為佳妙58。 

 
所謂的「總不對對」是指整首詩中沒有一聯對偶，既然沒有對偶，何必放在對

偶中來談？李師立信對此，有明確的說明，認為：近體詩應使用對偶，在規定

需對偶的位置完全不對，則稱之為「總不對對」。此外，《文鏡祕府論》中又

有「首尾不對」的說法，出現在第廿八的「疊韻側對」之後的說解： 

 
或曰：⋯⋯今江東文人作詩，頭尾多有不對，如：「俠客倦艱辛，夜出

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花劍影，月照寶刀新。問我『

將何去』？『北海就孫賓』。」此及首尾不對之詩，其有故不對者若之59

。 

 
「首尾不對」是指一首詩，第一聯與最後一聯沒有對偶，與「疊韻側對」完全

無關，不知為何出現於此對之中。總之，「總不對對」與「首尾不對」這兩說

都是就一首詩有沒有對偶出現，或者對偶出現的位置而言，前者與對偶分類無

關，後者亦非對偶本身的分類。既然空海列出「總不對對」，又為何不列出「

首尾不對」呢？之前唐人分類中沒有「總不對對」，那麼空海所據為何？ 
學者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輯有無名氏《文筆式》一書，其中有「

屬對」十三種60：「的名對」、「隔句對」、「雙擬對」、「聯綿對」、「互
成對」、「異類對」、「賦體對」、「雙聲對」、「疊韻對」、「迴文對」、

「意對」、「頭尾不對」、「總不對對」。大致上，與上官儀的分類重合，而

多出「互成對」、「意對」、「頭尾不對」以及「總不對對」。 

《文筆式》的出現時代，一般認為在上官儀前後61，空海「總不對對」之

                                                 
58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16。 
59 《文鏡祕府論校注》，頁 314。 
6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7），《文筆式》一書
收於頁 45-73。「屬對」部分見頁 50-54。 
61 關於此書的產生年代，學者們有不同的意見：羅根澤〈文筆式甄微〉（《中山大學文史學研
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期，1935.1）推斷作者為隋朝人；王利器《文鏡祕府論校注》亦謂「此
書蓋出隋人之手」（頁 475）；日人小西甚一《文鏡祕府論考》「研究篇」則斷言其為盛唐前
的作品；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則認為「當在稍後於《筆札華梁》的武后時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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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應是據此而來。但是，如果此書出現在上官儀之前，上官儀為何沒有援用此

對？若在上官儀之後，為何元兢、崔融、王昌齡及皎然等人，亦未提到此對？

因為，這根本不是對偶的分類，只是詩中有沒有對偶的問題。唐人的對偶分類

是針對對偶有哪些具體的表現形式而言，並非有無對偶。空海從「棄同存異」

為出發點，凡名目不同者，均列入考慮，所以才出現了這麼一個與對偶分類無

關的名目。 

 
「二十九種對」既然是空海從唐人對偶分類中，歸納整理出來的結果，所

以就整體來看，難免產生分類角度的多元，但是，這正反映出唐人對於對偶的

觀察入微以及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對偶的企圖。我們以「二十九種對」為對

象，可分析出以下七種分類的角度： 

 
第一、從意義相對的角度來看，有以詞性相對的「的名對」為基礎，衍

生出以名詞門類作為區分的「同對」、「異類對」和「鄰近對」

；及以造語平凡或新奇作為區別的「平對」與「奇對」。另有以

語意為主的「意對」、「含境對」。以及近似劉勰「反對」的「

背體對」。此群組中的對偶共計有九種，佔「二十九種對」中的

多數。 
第二、是以相同文字重複出現的角度出發，有「雙擬對」、「聯綿對」

以及「賦體對」的部分（即上官儀的「連珠對」）。以及其文字

順讀倒讀皆為對偶的「回文對」。 
第三、從聲音相對的角度而分，有「雙聲對」、「疊韻對」以及「賦體

對」中疊韻相對、雙聲相對者。 
第四、是從假借字義、字音而相對的角度，主要以「假對」為代表，包

含借字義的「字對」與借字音的「聲對」。 
第五、從字形、字音的某一部份相對的角度，有字形偏旁相對的「側對

」、使用別名造成相對的「切側對」，以及不以字義而以聲音特

性相對的「雙聲側對」、「疊韻側對」。 
第六、從句位、語位相對的角度，有「隔句對」、「當句對」、「互成

對」，「交絡對」、「雙虛實對」。 
第七，其他角度者。「偏對」兼有指兩組不同詞性結構的詞語對舉，與

以一個複音詞對兩個單音詞的對偶，實難區分其觀察角度，故列

為「其他」項。 

 
 
唐人對偶的分類雖然有以上七種角度，但主要的焦點集中在意義相對與聲

音相對上面。意義相對者，有九種對，而聲音相對者，從第三、四、五項中，

                                                                                                                                            
）。無論何種說法，總之《文筆式》的產生時代是在上官儀的前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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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全以雙聲相對的「雙聲對」、疊韻相對的「疊韻對」及「賦體對」，或

借音相對的「假對」、「聲對」，甚至不論其字義，僅以雙聲相對、或疊韻相

對的「雙聲側對、「疊韻側對」，皆從聲音的角度出發，共計有七種對。兩者

相加起來有十六種，已佔「二十九種對」中半數以上。顯示出唐人對於對偶的

理解與掌握，不僅以意義相對為基礎，也已注意到聲音相對的層面。整體而言

，對於對偶的分類，原則上，唐人已經有了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區分的基本規

模。 

 
從初唐的上官儀到中唐的空海，對偶的分類從「六對」、「八對」發展到

「廿九種對」，可謂是對偶分類最發達的時期。究其之所以如此興盛的原因，

基本上，是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因為，科舉考試對應試文體的規定嚴格，考

生們莫不用盡心思，以求考取功名，此時出現的「詩格」、「賦格」等類似今

日坊間「參考書」性質的書籍，可作為舉子們寫作此類文體的基本方向，其中

對偶種類的增加與多樣性，正反映出唐人面對科舉考試，在文字上作文章的努

力。反觀劉勰的時代，沒有科舉的壓力，所反映出來的對偶分類自然比較寬鬆

。 
從對偶發展的角度來看，律對時期之前，對於對偶的認知，基本上，還是

以意義相對為主。到了律對時期，由於「律對」的確立以及科舉考試的要求，

對偶的分類漸趨精細，因此，唐人才會發展出如此多樣的對偶分類。 

 
 

第六節  其他分類檢討 

 
對偶的分類，至唐代已臻於完備，之後各代對偶的分類，或者新名目的出

現，基本上，都不脫「二十九種對」的範疇，或從「二十九種對」中衍生出新

的名目，甚至出現從句子字數長短、對偶出現位置等非對偶本身修辭角度的區

分方式。以下茲列舉「二十九種對」之後，有別於其分類角度的幾種分類，並

加以討論。 

 
 
以對偶的字數長短區分的，見於唐佚名撰的《賦譜》62。《賦譜》，顧名

思義，就是對於「賦」作有關格式的規範，尤其此書針對「律賦」寫作的句法

、結構、用韻、題目有相當的討論。雖然，這是唐人賦格唯一流傳至今之作，

但從其句法的討論中，可以見到唐人對偶的另一種分類角度。 
《賦譜》論「賦句」有「壯、緊、長、隔、漫、發、送」等七種句法，除

「漫句」、「發句」、「送句」為散句之外，「壯句」、「緊句」、「長句」

                                                 
62 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附錄三：《賦譜》，頁 53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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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句」皆為針對對偶而言的，如： 

 
壯，三字句也。若「水流濕，火就燥」、「悅禮樂，敦詩書」、「

萬國會，百工休」之類。 

緊，四字句也。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四海會同、六府孔

修」、「銀車隆代，金鼎作國」之類。 

長，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類又多上三字下三字。若「石以表其貞

，變以章其異」之類，是五也。「感上仁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是

六也。「因依而上下相遇，修久而貞剛失全」，是七也。「當白日而長

空四朗，披青天而平雲中斷」，是八也。「笑我者謂量力而徒爾，見機

者料成功之遠而」，是九也。 

 

「壯句」、「緊句」、「長句」三種對偶的分別僅止於字數的多少，「壯句」

就是三言的對偶；「緊句」是四言的對偶；「長句」，則是超過五言（包含五

言）以上的對偶，其中完全無關對偶本身的修辭。 
此外，《賦譜》特別重視「隔句對」，即其所謂的「隔句」。並將「隔句

」細分為「六體」：「輕隔」、「重隔」、「疏隔」、「密隔」、「平隔」、

「雜隔」。 

     
    輕隔，如上有四字，下六字。若「器將道志，五色發以成文；化盡
歡心，百獸舞而? 曲」等是也。 

    重隔，上六下四。若「化輕裙於五色，獨認羅衣；變纖手於一拳，

以迷紈質」等是也。 

    疏隔，上三，下不限多少。如：「酒之先，必資以麴?；室之用，

終在乎戶牖」、「條而來，異綠蛇之宛轉；忽而往，同飛燕之輕盈」、

「俯而察，煥乎呈科斗之文；靜而觀，? 爾見雕蟲之藝」等是也。 

    密隔，上五以上，下六已上字。若「徵老聃之說，柔弱勝於剛強；

驗夫子之文，積善由乎馴致」、「詠團扇之見託，班姬恨起於長門；履

堅冰以是階，袁安歎驚於陋巷」等是也。 

    平隔，下上或四或五字等。若「小山桂樹，權奇可比；丘林桃花，

顏色相似」、「進寸而退尺，常一以貫之；日往而月來，則就其深矣」

等是也。 

雜隔，或上四，下五、七、八；或下四，上亦五、七、八字。若「

悔不可追，空勞於駟馬；行而無跡，豈繫於九衢」、「孤煙不散，若襲

香於爐峰之前；圓月斜臨，似對鏡於盧山之上」、「得用而行，將陳力

於休明之世；自強不息，必若節於少壯之年」「及素秋之節，信謂逢時

；當明德之年，何憂淹望」、「採大漢強幹之宜，裂地以爵；法有周維

城之制，分土而王」、「虛矯者懷不才之疑，安能自持；賈勇者有攻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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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懼，豈敢爭先」等是也。 

 
簡單地說，「輕隔對」是上句四言、下句六言之隔句對；「重隔對」是指上句

六言、下句四言之隔句對；「疏隔對」，上句三言、下句字數不限之隔句對；

「密隔對」是上句五言以上，下句六言以上之隔句對；「平隔對」，指下上句

都是四言，或都是五言之隔句對；「雜隔對」則是上句四言，下句五言、七言

、八言者；或者是下句四言，而上句五言、七言、八言之隔句對。《賦譜》對

於「隔句對」的分類雖然區分為「六體」，仍是以其上下聯前後句的字數多少

作為區分標準。 
有別於唐人一般的對偶分類，《賦譜》中關於對偶的分類，是機械式的以

字數作為基礎，對於對偶本身的修辭問題，是完全沒有論及的。縱然，其分類

別具一格，但終究與對偶本身分類無關。 

 
 
以對偶在近體詩中出現的位置及數量作為區分的，以明人費經虞的《雅論

》63為代表。此書卷十二，羅列了將近三十五種對偶名目64，大致都是從「二十
九種對」衍生而來，只不過名稱不同，或者更為細緻。然而，在卷八至卷十，

論五、七言近體與絕句格法時，以律詩而言，則有： 

 
「前二句不對，中四句對，後兩句不對。平仄諧和，立意用事安穩，乃

常用之格，故約「大格」，包羅諸家體調故也。65」 

「八句皆對，古謂之「麟趾格」，如麟之行步整齊也。66」 

「前六句對、後二句不對。名「垂條格」，如條下散。67」 

「前四句不對、後四句對。名「雀屏格」，言如孔雀之尾麗於後也。68」 

「前二句對，後六句不對」為「垂條變格」69。 

「前二句不對，後六句對」為「雀屏變格」70。 

                                                 
63 費經虞：《雅論》（《明詩話全編》第玖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9540-10276。 
64 同上註，頁 9888-9900。其中有「天文地理對」（含「天文對」、「地理對」、「天文地理
兼對」）、「爵位對」、「宮室對」、「姓名對」（含「人名對」、「官名對」）、「草木對
」、「鳥獸蟲魚對」（含「鳥專對」、「鳥獸專對」、「鳥獸蟲魚兼對」）、「五色對」、「
珍寶器物對」、「數目對」、「人事對」、「綿連對」（又稱「小疊」）、「大疊」（又稱「
雙擬對」、「絕續對」）、「流水對」（又稱「十字對」、「十四字對」）、「借對」（含「
借聲」、「借色」、「借物」、「流水借」）、「當句對」、「當字對」（費不詳，筆者案；
疑與「牙成對」同）、「雙聲對」、「疊韻對」、「迴文對」、「牙成對」、「實字對」、「
虛字對」、「虛實對」、「蹉對」、「閣子對」（又稱「品字對」）、「連序對」、「金線葫
蘆對」、「咽泉對」、「折腰對」、「藥名對」、「倒插對」（又稱倒裝對）、「開對」、「
通對」、「時代對」、「影對」、「扇對」。 
65 《雅論》，頁 9797、9811。 
66 《雅論》，頁 9797、9812。 
67 《雅論》，頁 9798、9815。 
68 《雅論》，頁 9798。 
69 《雅論》，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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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麟趾格」、「垂條格」、「雀屏格」、「垂條變格」、「雀屏變

格」均為費氏自創的名目，此外，費氏亦沿用宋人「蜂腰格71」、「偷春格72」

之說，並將《文鏡祕府論》中的「總不對對」易名為「散格73」。 
以絕句而言，費氏則有：「前對格」（七言絕句中稱「對起格」）、「後

對格」（七言絕句中稱「對結格」）、「徹對格」。 
這些都是以對偶在近體詩中出現的位置及數量作為區分標準的分類，但實

際上，這屬於對偶在篇章中的安排，並非對偶本身的問題，亦非修辭的範疇，

不能算是對偶的分類。 

 
 
王力在《漢語詩律學》74中將對偶分為：「工對」、「鄰對」和「寬對」

三類。主要是以詞性及名詞的範疇作為區分的標準。 
「寬對」是其中最寬鬆的一類，只要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

容詞、副詞對副詞，詞性相同，即可視為「寬對」。如王維、〈觀獵〉中的「

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草」與「雪」為名詞；「枯」與「盡」為動詞

；「鷹眼」、「馬蹄」為名詞；「疾」與「輕」為形容詞。 
「工對」與「鄰對」，則是要求相對名詞的範疇必須為同一門，或相鄰近

門類。王力將名詞的範疇分成十一類、二十八門75： 
 
第一類：天文門、時令門； 

第二類：地理門、宮室門； 

第三類：器物門、衣飾門、飲食門； 

第四類：文具門、文學門； 

第五類：草木花果門、鳥獸蟲魚門； 

第六類：形體門、人事門； 

第七類：人倫門、代名對； 

第八類：方位對、數目對、顏色對、干支對； 

第九類：人名對、地名對； 

第十類：同義連用字、反義連用字、聯綿字、重疊字； 

                                                                                                                                            
70 《雅論》，頁 9798。 
71 《雅論》，頁 9800。 
72 《雅論》引魏慶之《詩人玉屑》：「項聯雖不屬對，宜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矣。言如梅花
，偷春而先開也。」語，頁 9803。 
73 同上註，引嚴羽滄浪詩話：「律詩有徹首尾不對者，文從字順，音韻鏗鏘。」語，與文鏡祕
府論之「總不對對」一致，頁 9803。 
74 詳見王力：《漢語詩律學》（台北：宏業書局，1985），第十三節「近體詩的對仗」、第十
四節「對仗的種類」、第十五節「對仗的講究和避忌」，頁 142-183；第三十三節「古體詩的
對仗」，頁 468-481、第四十五節「詞的對仗及語法上的特點」，頁 651-657。 
75 《漢語詩律學》，頁 15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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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類：副詞、連介詞、助詞。 

 
所謂的「工對」，就是使用同一「門」的名詞相對，如元稹、〈晚秋〉中「酒

醒秋簟冷，風急夏衣輕」，「秋」與「夏」同屬「時令門」；又如儲光羲的〈

詠山泉〉中「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澗」與「池」同屬「地理門」。 

「鄰對」則是不同門、類的相對。王力又將其區分為二十類76： 
 
第一、天文與時令；第二、天文與地理；第三、地理與宮室；第四、宮

室與器物；第五、器物與衣飾；第六、器物與文具；第七、衣飾與飲食

；第八、文具與文學；第九、草木花卉與鳥獸蟲魚；第十、形體與人事

；十一、人倫與代名；十二、疑問代詞及「自」「相」等字與副詞；十

三、方位與數目；十四、數目與顏色；十五、人名與地名；十六、同義

與反義；十七、同義與聯綿；十八、反義與聯綿；十九、副詞與連介詞

；二十、連介詞與助詞。 

 
主要以同一類中不同門的相對作為「鄰對」的基本原則，也有鄰近兩類的相對

，不過極少，只有「天文與地理」、「宮室與器物」、「器物與文具」、「疑

問代詞及『自』『相』等字與副詞」等四類是跨類的相對。王力認為「鄰對」

與「工對」雖然都屬工整的對偶，但「鄰對」比起「工對」來說，仍是「略遜

一籌」的77。顯然，王力對於「寬對」、「鄰對」、「工對」之間的差異，是以

修辭上的評價，或者說是技巧的難易作為區分標準。 

就王力而言，這三類對偶，「寬對」是最簡單、容易的，「鄰對」次之，

「工對」最為嚴格。不過，若仔細觀察，我們將發現「工對」與「鄰對」都是

以「寬對」作為基礎，進而要求其門類上的相同，或鄰近。原則上，「寬對」

與「工對」、「鄰對」，是難易、工拙之間的差異，而「工對」與「鄰對」則

是門類上的差別，顯示出王力此三類對偶的分類似亦非完全立足於同一個基準

點。 
其實，「寬對」、「工對」與「鄰對」之說，早在「二十九種對」中已有

如「異類對」、「同對」、「鄰近對」等頗為相似的對偶名稱，只是這些對偶

在解釋上，尚嫌模糊，如「鄰近對」的「的名窄，鄰近寬」，「窄」、「寬」

之間的界限為何？只能從其例句中意會。而王力具體提出門類的架構，以及門

類之間相對的原則，相較之下，更為清晰、明確。現代對於對偶分類的敘述，

很少不提及王力的三類說，可見其影響之大。不過，這種分類，是以詞性狀態

作為基礎，並非從對偶的修辭角度出發，雖然提供了寫作者一個明確的寫作方

向，但對於對偶分類而言，反倒侷限在某一個特定角度上，無法完整呈現對偶

的各種面向。 

                                                 
76 《漢語詩律學》，頁 170-174。 
77 《漢語詩律學》，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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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仁青在《駢文學》一書中，曾臚列「駢體文三十種對78」，從數量上看

，似乎比「二十九種對」多出一種，其實，大體上亦不脫其範圍。此「三十種

對」，除了有與「二十九種對」相關的名目，如：「異類對」、「同類對」、

「當句對」、「雙擬對」、「聯綿對」、「疊字對」、「雙聲對」、「疊韻對

」、「巧對」、「假對」、「借對」、「回文對」、「虛實對」、「蹉對」、

「互文對」等之外，又從中衍生出「雙聲疊韻對」、「疊韻雙聲對」，此兩者

殊無差別，只是出句為雙聲、對句為疊韻，或者出句為疊韻、對句為雙聲的順

序對調而已，實際上是一樣的，可與「雙聲對」、「疊韻對」合併看待。 
在「二十九對」的基礎之外，張氏之分類的角度則更顯得多元。有以句數

為區別的「單句對」、「偶句對」、「長偶對」；有以詞性為別的「虛字對」

、「實字對」；以方位詞相對的「方位對」；以數詞相對的「數字對」；以顏

色相對的「彩色對」；以「有」、「無」兩字相對的「有無對」；以成語相對

的「成語對」，甚至有自創新名的「渾括對」與「懸橋對」。令人目不暇給。 
「渾括對」者，在此目標題下，張氏自注：「凡上下聯文意相對，而字面

或音調對仗不工者屬之79。」並引清人汪中〈自序〉一文中的對偶為例，且說
明： 

 
乞食餓鴟之餘， 

寄命東陵之上。 

 
「乞食」與「寄命」，「餓鴟」與「東陵」，無論文意、平仄，均不能

成對，但若以整句文意觀之，則勉強可對。此種字面對仗不工，平仄亦

不甚調和，而須以整句意義為著眼點勉強相對者，為之「渾括對」。 

 
其實就是純粹以文意相對，而不論其字面、聲調上的對應關係的對偶。許清雲

在討論皎然「八對」中的「含境對」時，即引「渾括對」為其中之一說80，可
見「渾括對」或許是「含境對」的一種，只是張氏以此新名目代替。 
    「懸橋對」者，難以理解，且張氏自注云：「名稱未定，姑以名之。」顯
見此為張氏自創之新名目。「懸橋對」為「將一事分為兩截，各以性質相同者

歸為一聯。無以名之，姑稱之為『懸橋對』81。」其例，如《文心雕龍、風骨
篇》之例，原句為： 

 

                                                 
78 張仁青：《駢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98-115。 
79 《駢文學》，頁 104。 
80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台北：洪葉文化，1997），頁 192-193。 
81 《駢文學》，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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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82。 

 
張氏以為其「正常句型」應該是： 

 
若豐藻克瞻，則振采失鮮； 

若風骨不飛，則負聲無力。 

 
也就是原本不是「隔句對」的形式，但因為其句式上，前兩句與後兩句彼此之

間，第一句與第三句、第二句與第四句有關連，可以恢復其「正常句型」成為

「隔句對」，因此稱之為「懸橋對」。又如〈曹丕與吳質書83〉中的：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伯牙」與「知音」兩句為一事，「仲尼」與「門人」兩句為一事，所以其「

正常句型」應是： 

 
伯牙絕絃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 

仲尼覆醢於子路，傷門人之莫逮。 

 
這種說法其實多少有些畫蛇添足，因為就原句而言，本來已是前兩句相對、後

兩句相對的對偶，就算第一句與第三句、第二句與第四句各自同屬「一事」，

也不影響其為對偶。且作者原本表現出來的，已非「隔句對」形式，何必認定

其原應為「隔句對」，而以所謂「正常句型」去凸顯其原來的「不正常」？「

懸橋對」其原句本已是對偶，至於懸不懸橋、作者是否有此企圖，端看解讀者

的個人心證，與對偶的分類無關。 
總之，張氏的對偶種類雖多於「二十九種對，但既未脫「二十九對」的範

疇，且近於一種羅列名目的作法，因此並未有任何分類上的意義。 

 
 
學者朱承平在《對偶辭格》一書從「基礎篇」、「音法篇」、「字法篇」

、「詞法篇」、「句法篇」（含「句意篇」）、「兼格篇」、「章法篇」、「

意境篇」等九方面，將對偶區分成「九十九種對84」，是筆者目前所見提出對

                                                 
82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6），頁 264。 
83 《文選》卷 42。 
84 朱承平：《對偶辭格》（湖南：岳麓書社，2003.9）。其對偶分篇及細目如下： 

一、基礎篇：齊數對、異字對、詞性對、複音自對、平仄對  

二、音法篇：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雙聲疊韻對、拗救對、全平全仄對、同調對、兩

韻對、借音對、諧音對、別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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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種類最多者。 

本書是以「蒐集和清理前人在對偶研究方面的成果85」為基礎，對詩詞中
的對偶加以歸納整理，進而企圖建構出其所謂的「具有程式化特點的偶格型態

系統86」。也就是以前人所提出的對偶種類為主，去其重複，取其精華，作為
其整體理論架構的基礎，這與《文鏡祕府論》歸納出「二十九種對」的方式相

同。所以，「九十九種對」是歸納整理出來的結果，並非實際的分類。也正因

為如此，再加上「二十九種對」之後出現的各式各樣的對偶種類與名目，使得

「九十九種對」所反映出來有關對偶分類的問題，諸如非對偶分類角度的摻入

、對偶分類角度的多元以及出現不屬於對偶的「對偶」名目，如「鼎足對」（

即「三句對」）、「連璧對」（即「四句對」）等等，與「二十九種對」相較

之下，更為嚴重。 
先談非對偶分類角度的問題。 
本書「基礎篇」中所列的「齊數對」、「異字對」、「詞性對」、「複音

自對」、「平仄對」等對偶名目，都是對偶的基本觀念，對偶本來就是以字數

相等、避免重字、詞性相對、詞語相對以及講求聲音上的平仄相對為主，並不

需要另外區分成上述各種對的名目，與其說是分類，不如說是對偶的定義。「

基礎篇」絕非對偶的分類，這是很明顯的。 
其次，是「章法篇」的問題。「章法篇」中的分類角度與上述費經虞以對

偶位置作為分類角度一致，只是在名稱上比較客觀，不似費氏花俏，但非對偶

本身的分類。不過，朱氏亦表示此篇「在現代修辭學看來，不屬於辭格研究的

範疇87」，顯然朱氏也知道以對偶位置作為分類的角度是有問題的，既然如此
，又為何提出呢？朱氏的理由是「在古典詩歌中，它與詩歌的體式密切相關，

                                                                                                                                            
三、字法篇：疊語對、銜字對、掉字對、字側對、鑲邊對、離合對、嵌名對、藏字對  

四、詞法篇：同類對、異類對、同語對、雲泥對、借意對、交股對、互成對、人名對、地

名對、切側對、偏對、實名對、虛名對、背體對、同體對、轉品對、假性對

、翻語對  

五、句法篇：意頓對、假平行對、當句對、錯綜對、兩兼對、連謂對、騎句對、參差對、

意對、平對、流水對、逆挽對、四異對、整散對、續句對、合璧對、隔句對

、隔調對、鼎足對、連璧對  

六、兼格篇：天問對、問答對、互體對、比興對、大言對、玉環對、回文對、接句對、縮

銀對、事類對、偷勢對、集句對  

七、章法篇：首尾不對體、偷春體、蜂腰體、對起體、前三對體、後三對體、全首對體、

總不對體、前對體、後對體、徹對體、疊對體  

八、意境篇：數目對、量詞對、時間對、干支對、點線對、高下對、方位對、主從對、顏

色對、視聽對、情景對、實景對、真情對  
85 《對偶辭格》，頁 18。 
86 《對偶辭格》，頁 19。 
87 《對偶辭格》，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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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對偶句的布局安排和整體表達效果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討論唐詩的對

偶辭格，如果完全不涉及這方面內容，避而不談，則難以與傳統對偶研究相銜

接。88」只為了與傳統對偶研究作銜接，而列出此篇的理由，並不足以服人，
因為，對偶在詩歌中的布局安排或整體表現均非對偶本身的問題，而且傳統的

對偶研究結果不見得就是正確的，費經虞以對偶位置的分類角度之誤，在本節

前文已作過討論，朱氏既然已經意識到此非修辭學的範疇，何必非提出此篇呢

？筆者推測與本書篇章安排有關，從音法、字法、詞法、句法之後，應該談到

章法，再加上已有前人提出相關的名目，不能不論的心理之下，因此，雖然明

知其不屬於對偶的分類，仍立下此篇。 
第三，是「意境篇」的問題。本篇是以「二十九種對」中的「含境對」作

為基礎，從「一維世界」、「二維世界」、「三維世界」等三方面區分對偶所

體現的意境89。凡是文學作品都講究其所表現的「意境」，對偶透過相對的兩
句文字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意境」，這也是正常的，但是，「意境」與對偶本

身的分類並無關係。無論從「數目對」、「高下對」、「視聽對」，甚至「真

情對」來看，「意境」的區隔並不明顯，反而從詞語來看，更能凸顯其對偶的

特質，如數詞的「數目對」、量詞的「量詞對」、天干地支的「干支對」、東

南西北方向的「方位對」等等。作者刻意使用「意境」作為分類的標準，或許

如其所言希望能引起「人們對『文字意義指稱的圖景畫面』的注意90」，但是
，「意境」絕非對偶分類的角度，不然的話，有「真情對」，難道有「假意」

之對嗎？ 

 
第二個問題是對偶分類角度的多元。基本上，這個問題從有對偶分類以來

，就一直存在，不必太過苛求。本書除了上述不屬於分類角度者，仍存有五種

分類的角度，而每一種分類下又再細分若干方面，「音法篇」從聲音特性上的

分類；「字法篇」是從文字與字形角度的分類，細分為「同字修辭」、「字形

修辭」、「藏掖修辭」三方面91；「詞法篇」從「語義類別」和「詞性異同」92

的角度來區分；「句法篇」，此篇又包含「句意」部分，從「句法結構變化」

、「句意表達更新」、「對偶句長延伸」、「對偶句數擴增」四個方面93進一
步區分對偶；「兼格篇」則是以加上其他修辭法，如「設問」、「誇飾」、「

用典」等的對偶，又可從「句法應用」、「言情表意」、「詞句循環」、「利

用現成詞語」等方面分出類別94。 
 
總而言之，「九十九種對」其中歸納分類的角度並不一致，又同時存在著

                                                 
88 《對偶辭格》，頁 363。 
89 《對偶辭格》，頁 386。 
90 《對偶辭格》，頁 386。 
91 《對偶辭格》，頁 71。 
92 《對偶辭格》，頁 107。 
93 《對偶辭格》，頁 234。 
94 《對偶辭格》，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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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屬於對偶分類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量取勝，數量雖多，卻失之於龐

雜，對於對偶本身的分類，並不具實質意義。 

 
 
從「四對」到「二十九種對」，乃至於「九十九種對」，反映出中國人之

於對偶的偏好以及求新求變的心理。而「二十九種對」是唐代對偶分類的總結

，也是後世對偶分類的基礎，後世對偶分類基本上都脫離不了「二十九種對」

的範疇。唐人之所以出現如此多樣的對偶分類與名目，原因之一在於對偶發展

到此時，已由意義相對的「古對」轉化成「律對」，分類者同時從意義與聲音

的角度來區分對偶，並且更講究其中細微的差異，如「同類對」、「異類對」

與「鄰近對」均以名詞相對作為基礎，而門類有差；「雙聲對」、「疊韻對」

與「雙聲側對」、「疊韻側對」，雖同樣屬於聲音的對偶，不過，後兩者僅講

究聲音的部分，而不論其字義是否相對。第二個原因是科舉考試試詩、賦講究

對偶的影響，舉子們刻意在對偶文字上推成出新，促使對偶的種類更加多樣。 
「二十九種對」之後，出現了以對偶字數多寡、對偶位置與數量作為依據

的分類，均非從對偶本身修辭的角度出發，就對偶的分類而言，並不具有太大

意義。至於其對偶數量多於「二十九種對」者，除了以「二十九種對」為基礎

之外，也摻入其他與對偶本身無關的分類方式，或者沿用前說非對偶角度的分

類，或者自立新名。從數量上來看是很多，但相較於「二十九種對」的分類角

度則更為複雜，且無法自成系統，徒具形式，對於對偶的分類，亦未有具體的

意義。 
從對偶分類的角度來看，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的角度分類者，所在多有。這

除了與古人邏輯分析能力的不足有關之外，也與中國文字集形、音、義一體的

特性有密切關連，分類者可以同時從此三個角度出發，來觀察對偶，進而衍生

出更多不同角度的分類方式。 
理論上，對偶的分類，就其本身修辭的角度來看，分為內容上的對偶與形

式上的對偶兩大類。以本章所列舉劉勰及唐人各家分類為例，屬於內容的對偶

，有劉勰的「四對」，上官儀的「的名對」、「異類對」，元競的「平對」、

「奇對」、「同對」，王昌齡的「五種對」，皎然的「鄰近對」、「含境對」

、「背體對」等等；屬於形式的對偶，有上官儀的「雙擬對」、「連綿對」、

「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隔句對」、「回文對」，元兢的「

字對」、「聲對」、「側對」，崔融的「切側對」、「雙聲側對」、「疊韻側

對」，皎然的「當句對」、「交絡對」、「偏對」、「假對」等等。 
在內容上的分類，主要是以其意義的相似，或相反來區別，除此之外，其

他從詞語性質加以命名的對偶，如「的名對」、「異類對」、「同對」、「鄰

近對」等，或從其所表現的效果平庸奇特而命名者，如：「平對」、「奇對」

等，或者是寬泛的「意對」，均為所表達的意義所涵蓋。因此，以內容來分類

，最合理的區隔即為「正對」與「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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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由於中國文字「獨體」、「單音」的特性，則可進一步依據字

形、字音、同字連用、語法、句式等基準細分，如以字形區分為「字對」、「

側對」、「切側對」；以字音區分為「雙聲對」、「疊韻對」、「雙聲側對」

、「疊韻側對」、「聲對」；以同字連用區分為「「雙擬對」、「連綿對」、

「連珠對」，以語法分類為「互成對」、「交絡對」，以句式區分為「當句對

」、「隔句對」。 
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對對偶作分類，或許過於浮泛籠統，但是，就對偶本

身而言，內容與形式是對偶兼具的本質，必然應以此為根本，予以區別；再者

，面對前人對偶分類標準不一，種類名目眾多，以及新名目出現，如「人名對

」、「干支對」、「有無對」等等的現象，化繁於簡的方式或許能有效地將這

些對偶統攝起來。 

 
 
 


